
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评分指标体系工作量证明表 

 

（一）项目基本信息 

项目名称 
高校初任教师专业发展需要评估与成长路径

研究 

项目立项或出版物编号等（指科研项

目立项编号、书籍的 ISBN 号等） 
2017001 

项目所属一级指标 科研项目 

项目所属二级指标 获准立项 

具体描述 
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二届导师学术引领计划立

项项目 

项目参与人员总数（含负责人/主持者

/主编） 
8 

项目应加分值（项目总体分值） 1 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（主编、主持者等）对所有参与人员的工作量（加分）分配 

人员类别 姓名 
参与该项目 

具体时间 

项目负责人（主编、主持等） 

对其工作量（加分）分配 

项目负责人（主编、主持

等） 
李雪莲 2018.04 项目负责人，负责统筹 

成员 1 鲁昱璇  2018.04 0.4 

成员 2 高  莹 2018.04 0.05 

成员 3 卜秀新 2018.04 0.05 

成员 4 万  剑 2018.04 0 

成员 5 董昱彤 2019.04 0.4 

成员 6 姜  雪 2019.04 0.05 

成员 7 陈  洁 2019.04 0.05 

说明： 

（1）该表针对《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评分指标体系》中的“学术专著、

学术论文集主编以及工具书”、“教材”、“译作”、“政策咨询”、“科研项目”、“科研奖

项”等模块中出现“合作者情况”时使用。 



（2）“一级指标”、“二级指标”、“具体描述”、“应加分值”，请参照《国际教育

学院研究生科研成果评分指标体系》。 

（3）“项目立项或出版物编号”，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。有则填写，无则空白。 

（4）项目负责人需提供项目立项书（或出版社合同）等材料复印件。 

（5）项目负责人应提供项目所有参与成员的工作量（加分）分配。 

（6）项目负责人应本着公平、公正的态度根据每位成员的实际工作量进行工作

量（加分）分配。 

（7）项目负责人及其他成员的工作量（加分）总和应等于“表一”中的“项目应

加分值”。 

（8）如参与项目成员人员较多，此表可自行添加行数。 

（9）“表二”中的成员人数总和应与“表一”中的“项目人员参与总数”一致。 

 

 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

 

 

 

 

 


